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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告甲也有權限監督包括丁在内的特區政府為股東的公司或以專營制度經營業務的公司。



6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丁持有8%的股權，故根據第13/92/M號法令第1條第1款、第2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以及根據丁於2000年通過並生效的規章第18條第4款的規定，可以指定及委任兩名人士分別在丁擔任政府代表及本地區官方董事。



7

政府代表由行政長官進行委任，被告甲則有權委任本地區官方董事。



8

自2000年1月起，能源業發展辦公室主任戊被委任在丁擔任政府代表，但本地區官方董事一職則一直懸空。











[image: ]

[image: ]

取自“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Page:Verdict_(Chinese_translation)_of_Ao_Man_Long.pdf/194&oldid=1768581”


				
			

			
			

		
		
		  
  	
  		 
 
  		
  				最后编辑于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 09:40
  		
  		 
 
  	

  
	
			
			
	    语言

	    
	        

	        

	        此页面在其他语言不可用。

	    
	
	[image: Wikisource]



				 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 09:40。
	除非另有声明，本网站内容采用CC BY-SA 4.0授权。



				隐私政策
	关于维基文库
	免责声明
	行为准则
	开发者
	统计
	Cookie声明
	使用条款
	桌面版



			

		
			








